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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業務－戰略」。

所得款項用途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且[編纂]為每股[編纂]（即本文件所述[編纂]範圍之中位數），在扣除我
們因[編纂]而應付的[編纂]、費用及估計開支後，我們估計我們將從[編纂]獲得所得款項淨額約
[編纂]港元。

我們擬將所得款項用於下列用途，並會根據我們持續的業務需求及變化的市況進行調整：

(i) 約[編纂]%（即[編纂]港元）將分配予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生產能力。

(a) 約[編纂]%（即[編纂]港元）將用於在馬來西亞建設一座計劃年產能為50,000噸
的負極材料新生產設施。此項擴張預計將增強我們的海外生產佈局及提升我們
服務國際客戶的能力。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由於負極材料的產能主要集中在
中國且負極材料海外本地產能有限，海外市場存在供需缺口。隨著全球電動汽
車普及速度加快，我們認為該供應缺口將持續推動強勁的國際市場需求。通過
在我們的主要國際客戶附近建立海外本地生產能力，我們能夠提供更快、反應
更迅速的服務，從而加強我們與該等客戶的長期關係。 我們相信，深化此類客
戶關係將反過來對我們的國內訂單增長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因為我們全球聲
譽的提高和客戶合作夥伴關係的增強加強了我們的整體競爭力。馬來西亞生產
基地總建設週期約為24個月。

(b) 約[編纂]%（即[編纂]港元）將用於在四川新建一座隔膜基膜生產設施。此次擴
張預期將提高我們塗覆隔膜業務的隔膜基膜自給率，並進一步提升我們在隔膜
基膜及塗覆加工行業的市場份額。根據灼識諮詢的數據，我們是唯一實現對材
料和設備高度整合的新能源電池價值鏈上游公司，並擁有自主開發製造能力。
我們在隔膜基膜開發及製造以及塗覆技術及設備開發方面擁有自主、領先的能
力。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按新能源電池用塗覆隔膜出貨量計算，我們於2025

年位居全球第一。通過在四川建立產能，我們旨在進一步增強我們為客戶提供
更高效、更大規模的塗覆隔膜產能的能力。新建四川製造基地總建設週期約為
18個月。

(ii)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分配用於支持我們的研發計劃，主要涉及先進負極材料及
隔膜材料以及新型固態電池電解液材料。我們認為該投資將擴大我們的產品組合，
讓我們更好地把握未來的發展機遇。

(a)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分配予我們的負極材料業務分部，主要用於支持超
高容量複合石墨負極材料、超快充電複合石墨負極材料、生物質基石墨負極材
料、高負載氣相沉積硅基負極材料及其多孔碳材料、固態電池用鋰金屬負極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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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高性能單壁碳納米管等先進負極及導電材料以及相關加工技術的研發。
我們認為這些研發舉措對於滿足下一代鋰離子電池不斷變化的性能要求至關重
要，包括更高的能量密度、更快的充電速度和更長的循環壽命。隨著下游客戶
越來越需要具有卓越電化學性能的負極材料來支持電動汽車和儲能系統的日益
普及，我們相信在這些領域的持續投資對於保持我們的技術競爭力和鞏固我們
的市場地位至關重要。

(b)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分配予我們的隔膜及功能材料業務分部，並將主要
用於支持新型塗覆隔膜產品、低閉孔溫度高強度隔膜產品、鈉離子電池隔膜及
固態電池新型電解質材料的研發。我們認為，隨著電池系統越來越多地應用於
高能量密度電動汽車電池及大規模儲能系統等要求更高的用例，開發高端塗覆
隔膜及低閉孔溫度高強度隔膜將對增強電池的整體安全性及可靠性至關重要。

隨著成本較低、資源豐富、安全性高及低溫性能好的鈉離子電池逐步實現商業
化應用，我們相信鈉離子電池隔膜的開發及投資將有助我們拓展產品組合範圍
及把握鈉離子電池市場的新機遇。同時，下一代電解液材料的開發是推進固態
電池技術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隨著行業邁向固態電池商業化，我們相信在新
型電解液材料研發方面的投入將使我們能夠在這個快速發展的市場中建立先發
優勢，拓寬我們的產品組合並捕捉新興市場機遇。

(iii) 約[編纂]%（即[編纂]港元）將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倘[編纂]定於高於或低於本文件所述指示性[編纂]範圍中位數的水平，上述[編纂]所得款項
淨額的分配將按比例調整。

倘 [編纂 ]獲悉數行使，我們將獲得所得款項淨額為 (i)[編纂 ]港元（假設 [編纂 ]為每股 [編
纂]，即指示性[編纂]範圍之[編纂]），(ii)[編纂]港元（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即指示性[編纂]

範圍之中位數）及(iii)[編纂]港元（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即指示性[編纂]範圍之[編纂]）。倘
[編纂]獲行使，我們擬將額外所得款項淨額按上述比例用於上述用途。

倘所得款項淨額不足以資助我們的發展計劃，我們擬通過包括銀行融資及可用現金儲備在
內的多種方式彌補差額。

倘[編纂]所得款項淨額未立即用於上述用途，或我們未能按計劃實施任何部分的未來發展
計劃，我們可能會將該等資金存放於持牌商業銀行及╱或其他授權金融機構（按《證券及期貨條
例》及相關司法管轄區適用於非香港存款的相關適用法律所定義）的短期計息賬戶。倘上述所得
款項擬定用途發生任何變動，我們將作出適當公告。


